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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依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

十四次会议相关文件进行了审阅，基于独立、客观判断的原则，对相关议案发表

如下专项意见： 

一、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

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

保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26号）的规定和要求，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

董事，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报告

期内（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

资金的情况和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负责的核查，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

情形，也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持续至报告期末的违规占用的情形。 

2、公司 2022 年 4 月 11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2022 年 5 月 16

日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

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总额不

超过 239 亿元的担保，担保授权有效期为自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同意以连带责任保证方式对银行等金融

机构给予符合资质条件的公司下游经销商的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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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度 100 亿元，担保授权有效期为自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同意以连带责任保证方式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天津虹致新材料有限公司向瓦克化学（中国）有限公司采购原材料所签订的所有

采购合同提供履约和付款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担保期限

自担保函签署之日起至所有采购合同项下的天津虹致新材料有限公司每项义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的三年。截至 2022 年 6 月 3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

外担保余额为 595,074.36万元，占公司 2021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例为 22.63%。其中，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余额为 559,670.38万元，占公司 2021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净资产的比例为 21.28%；对下游经销商向银行申请融资提供的担保余额

为 35,403.98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资产的比例为 1.35%。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外担保金额为

233,149.04 万元，其中，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229,499.04万元；对下游经销商向银行申请融资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3,650.00万

元。 

经核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

决败诉而承担损失等情形。公司已建立了完善的对外担保风险控制制度，相关担

保行为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被担保

方资信情况良好，具备偿付能力，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的范围

之内，目前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会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 

综上，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一致认为：2022年上半年，公司的对外担

保行为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

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26号）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没有发生违规担

保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于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独立意见 

在对公司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基于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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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2022年上半年，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

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的相关

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三、关于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的经营业绩、激励对象及其个人绩效考核等实际情况均符合《第

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对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

次解除限售条件的要求，对各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限售安排、解除限售等事项未

违反《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第三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次解除限售的条件已经达成，激励对象符合解除限售资格

条件，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与其在考核年度内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相符，

其作为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基于上述理由,同意按照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的规定，为符合条件的1,552名激励对象安排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次

解除限售，共计解除限售股份872.6077万股。 

 

 

独立董事：蔡昭昀 黄庆林 陈光进 瞿培华 

                             2022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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